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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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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一）學術科測試地點由主辦單位依選擇報檢考區(非依應檢人住址)衡酌報檢人數分佈情形、各評鑑合格場地之辦理經驗、意

願及各場次學術科測試應具相當經濟規模等各項因素綜合審議後，分配至合格測試場地(不一定分配於同一縣市或原報檢
考區所在之縣市)接受測試，可能受限於報檢人數、檢定經費之經濟規模、合格場地及辦理意願等因素，必須集中一地接
受測試，報檢人於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或退還報名費。

（二）主辦單位分配作業後，將於全球資訊網最新消息公告各辦理單位承辦窗口聯絡資訊，俾利各應檢人洽詢各辦理單位測試日
期及安排行程。

（三）准考證(含學術科測試日期、時間及地點) 由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於測試14日前以掛號郵件通知（測試日期不限假日），
並非於簡章所列各梯次學科測試日期、相關考區學校辦理。

（四）學術科測試日期及地點由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安排，報檢人接獲通知時，請準時應檢，不得有異議。
（五）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17條規定辦理，報檢人完成報名手續（如採紙本通信報名者，以寄出報名表當日之戳

記為準；網路報名以點選送出及完成繳費為準）後，不得請求撤回報名、退費、退還術科材料、變更報檢職類、級別、梯
次或考區等。請報檢人斟酌個人情形審慎思慮後報檢。

一、學術科測試方式 學術科測試全面改採電腦測試。學術科同一天、同一地點辦理。 

二、學術科測試日期 
由學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於測試 14日前以掛號郵件通知，測試日期不限假日 

（並非於簡章所列各梯次學科測試日期、相關考區學校辦理）。 

三、學術科測試地點 

（一）由主辦單位分配至合格測試場地(不一定分配於同一縣市或原報檢考

區所在之縣市)接受測試。 

（二）學術科測試地點若有異動，以最新公告為主。同一測試辦理單位有

多個測試地點時，以該測試辦理單位通知為準。 

四、公告辦理單位聯絡窗 

口資訊 

公告各辦理單位承辦窗口聯絡資訊，俾利各應檢人洽詢各辦理單位測試日 

期及安排行程。 

五、快速發證 學術科測試成績合格者，可現場繳費、快速發證。 

六、成績複查 由應檢人向各辦理單位申請成績複查。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由主辦單位統一分配
學術科測試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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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乙級 

◆考區欄位請依下列報檢地區選填(學術科辦理單位由技檢中心另行公告)： 
10基隆、12 花蓮、13宜蘭、14 金門、15連江、26 北一、27 北二、28北三、30 桃園、
32三重、33 板橋、34中壢、35 竹市、36竹縣、37 新店、40 臺中、41苗栗、43 南投、
44彰化、45 沙鹿、47大里、50 臺南、52雲林、53 嘉市、55 嘉縣、56永康、60 屏東、
61岡山、62 鳳山、63高雄、65 臺東、66澎湖。 

◆上述所列考區並非測試地區，實際學術科測試地點由主辦單位衡酌報檢人數分佈情形、各
評鑑合格場地之辦理經驗、意願及各場次測試應具相當經濟規模等各項因素綜合審議後分
配至合格學術科場地測試。 

◆全面改採電腦測試。學術科測試地點由主辦單位統一分配至合格學術科場地測試，學術科
同一天(不限假日)、同一地點辦理(學術科辦理單位由技檢中心另行公告)，准考證（測試
日期、時間及地點）由學術科辦理單位另行寄送通知（並非於簡章所列各梯次學科測試日
期、相關考區學校辦理）。報檢人於報名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測試辦理單位或退還報
名費。 

◆學術科測試成績合格者，可現場繳費、快速發證。 
◆申請加列外語輔助學科試題者測試地點限填寫以下考區： 
  33板橋、47 大里、62鳳山、12花蓮。 

 



【22200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加列外
語輔助學科試題協助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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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1. 對象限符合報檢資格之外籍
人士及現為或曾為外籍配偶。
詳細說明請參閱P.46。

2. 報檢人必須符合該申請職類
之報檢資格。如現為或曾為
外籍配偶，申請時須檢附可
證明之戶籍謄本或相關證明
文件。

3. 協助項目只限提供印尼語、
越南語、泰國語、英語及菲
律賓（他加祿語）等五種語
言擇一應檢。



【22200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身心障礙者應考協助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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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表限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職類乙級使

用，其他職類請使用附件11-1。

2. 所提供之試題助讀軟體（國語發音），

僅為輔助字元之辨識，如學科測試未通

過，不得以試題助讀軟體影響測試為由，

要求加分或另給予重新測試機會，亦不

得據以作為試題疑義等相關訴求。



報檢資格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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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所列資格之一者，同一資格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例如職業安全管理乙級資格3：++
※上述技術士證亦可使用「技術士證數位證明」佐證。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資格函為從業資格證明，與報檢資格並不相同，其非報考資格文件。

職 業 安 全
衛生管理 
(乙級) 

資格 1 國內外大專校院工業安全衛生專門類科系所畢業或同等學力(工業安全與衛生、
職業安全與衛生) ■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書影本(請參閱 P.44) 
註:上述僅限科系所，不含組、班 

資格 2 國內外大專校院肄業，修畢工業安全或工業衛生相關科目 9 學分以上 
(請參閱 P.62~63)■學分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資格 3 具現場經驗 1年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勞保投保
明細影本或公保、軍人
年資紀錄表影本 

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
校以上畢業或同等學
力  

■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書影本 
(請參閱 P.44) 

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辦理之訓練期滿或
結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影本 

註:無科別限制 

資格 4 具現場經驗 1 年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勞保投保
明細影本或公保、軍人
年資紀錄表影本 

普通考試以上及格  
 
■及格證書影本 

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辦理之訓練期滿或
結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影本 
 



範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資格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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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的資格函』只是

證明你已經有能力或經驗可以從事這個

工作（類似從業許可），它不能當作你

報名參加相關考試的資格文件，兩者是

完全不同的東西。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職業衛生管理甲級限
定報檢考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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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管理甲級、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

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

監測、化學性因子作

業環境監測等 4職類 

◆測試地點限填寫以下考區：  
10基隆、12花蓮、13宜蘭、14金門、15連江、27 北二、28 北三、30桃園、34 中壢 
36竹縣、37新店、41苗栗、43南投、44彰化、47 大里、52 雲林、55嘉縣、56 永康 
60屏東、61岡山、62鳳山、65臺東、66澎湖。 

◆若誤填其他考區，將由承辦單位逕予安排臨近考區。若原填寫之測試考區無法容納報
檢人數時，將另行安排測試地點。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職業衛生管理甲級申請加列外語輔助學科試題者測試地點限填寫
以下考區： 

  33板橋、47 大里、62鳳山、12花蓮。 

加列外語輔助學科試題： 
22000職業安全管理(甲)、22100職業衛生管理(甲) 

◆學科測試地點限北部地區-板橋
區、中部地區-大里區、南部地區
-鳳山區、東部地區-花蓮區，實
際測試考區以准考證所載為準。 

 
◆術科測試地點以學科測試地點
(非報檢人住址)為分配依據。 

 



加列外語輔助學科試題協助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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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1. 對象限符合報檢資格之外籍人

士及現為或曾為外籍配偶。詳
細說明請參閱P.46

2. 報檢人必須符合該申請職類之
報檢資格。如現為或曾為外籍
配偶，申請時須檢附可證明之
戶籍謄本或相關證明文件。

3. 協助項目只限提供印尼語、越
南語、泰國語、英語及菲律賓
（他加祿語）等五種語言擇一
應檢。



報檢資格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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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所列資格之一者，同一資格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例如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資格3：++
※上述技術士證亦可使用「技術士證數位證明」佐證。

職業安全
管理 
(甲級) 

資格 1 國內外大專校院工業安全專門類科系所畢業或同等學力(工業安全與衛生、職業
安全與衛生) ■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書影本(請參閱 P.44) 
註:上述僅限科系所，不含組、班 

資格 2 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等學力，修畢工業安全相關科目 18學分以上(請參閱
P.62)■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書影本(請參閱 P.44)與學分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資格 3 具現場經驗 5年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勞保投保

明細影本或公保、軍人
年資紀錄表影本 

職業(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乙級技術士證 

■技術士證影本 

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辦理之訓練期滿或
結業(職業安全管理師、勞
工安全管理師)  

■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影本 
資格 4 具現場經驗 1 年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勞保投保
明細影本或公保、軍人
年資紀錄表影本 

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
考試之特種考試考試
及格  

■及格證書影本 

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辦理之訓練期滿或
結業(職業安全管理師、勞
工安全管理師)  

■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影本 
資格 5 81 年 6 月 29 日前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辦理之訓練結業(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員)後，具有現場經驗 15年以上 
■結業證書影本與工作證明書或勞保投保明細影本或公保年資紀錄表影本 

 



報檢資格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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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所列資格之一者，同一資格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例如職業衛生管理甲級資格3：++
※上述技術士證亦可使用「技術士證數位證明」佐證。

職業衛生
管理 
(甲級) 

資格 1 國內外大專校院工業衛生專門類科系所畢業或同等學力(工業安全與衛生、職業
安全與衛生) ■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書影本(請參閱 P.44) 

註:上述僅限科系所，不含組、班 

資格 2 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等學力，修畢工業衛生相關科目 18 學分以上(請參閱
P.63)■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書影本(請參閱 P.44)與學分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資格 3 具現場經驗 5 年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勞保投保

明細影本或公保、軍人
年資紀錄表影本 

職業(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乙級技術士證 

■技術士證影本 

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辦理之訓練期滿或
結業(職業衛生管理師、勞
工衛生管理師)  

■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影本 

資格 4 具現場經驗 1年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勞保投保

明細影本或公保、軍人
年資紀錄表影本 

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
考試之特種考試考試
及格  

■及格證書影本 

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辦理之訓練期滿或
結業(職業衛生管理師、勞
工衛生管理師)  

■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影本 

資格 5 81 年 6 月 29 日前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辦理之訓練結業(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員)後，具有現場經驗 15 年以上 
■結業證書影本與工作證明書或勞保投保明細影本或公保年資紀錄表影本 

 



公保年資紀錄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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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網路作業e系統
https://gnweb.bot.com.tw/GNWeb/pen/

須完整列印並逐頁簽名或蓋章，亦不可隱
藏身分證號等欄位。

https://gnweb.bot.com.tw/GNWeb/pen/


網路報名上傳文件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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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勿將個人資料部分去識別化(隱藏部分資料)影響審查辨識

✽上傳文件須清晰
可辨視，切勿做任
何劃記或標記✽



THE END







☆反毒宣導☆

☆吸毒是一種罪孽，不但導致個人身體衰頹，智能減退，道德淪喪抑且貽毒子孫。

☆煙毒之為害，重者喪生，經者傾家蕩產，影響社會治安至深且鉅，實為犯罪之淵藪。

☆施打毒品、吸食毒品，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製造販賣運輸、第一級毒
品或鴉片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煙毒對於人類身心健康的戕害，至為嚴重，一經沾染，就好像魔鬼附身。

☆快感是瞬間，破滅是永遠，請拒絕毒品誘惑。

☆檢舉吸毒販毒的人，政府絕對保密，而檢舉人也可以得到很高的獎金。

☆檢舉吸毒或販毒是每一個國民愛護國家民族的責任。

☆舉發吸毒、販毒，政府訂有獎勵辦法，請踴躍向治安機關檢舉。

☆秘密檢舉吸毒、販毒，請撥電話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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